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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人事人員研習選修課程開設班別及課程規劃表 
 

班別 訓練目標 課程 課程重點 參訓對象 訓練地點 

人 事

法 規

案 例

研 討

專班 

組織編

制(含員

額評鑑) 

(半天) 

使人事人員熟

稔人事法規，

並透過實際案

例研討，瞭解

法規適用可能

產生疑慮，進

而提升處理業

務能力。 

組織編制

(含員額評

鑑 ) 法 規

說明及案

例研討 

瞭解組織編制、員

額評鑑之法規及

實務運作，並透過

案例研討提升相

關業務處理能力。 

委任及薦

任人事人

員，且 107

年至 109

年未參加

本班相同

主題班別

者。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任免遷

調 

(1天) 

任免遷調

法規說明

及案例研

討 

瞭解任免遷調法

規及實務運作，並

透過案例研討提

升相關業務處理

能力。 

考核獎

懲及保

障 

(1天) 

考核獎懲

及保障法

規說明及

案例研討 

瞭解考核獎懲與

保障法規及實務

運作，並以行政程

序法中與人事行

政處分相關條文

為本、扣合實務案

例進行講授，以強

化人事人員對於

人事行政處分應

踐行之準備程序

等法制事項之認

知，提升相關業務

處理能力。 

差假服

務 

(半天) 

差假服務

法規說明

及案例研

討 

瞭解差假服務法

規及實務運作，並

透過案例研討提

升相關業務處理

能力。 

獎金待

遇福利 

(1天) 

獎金待遇

福利法規

說明及案

例研討 

瞭解獎金待遇福

利法規及實務運

作，並透過案例研

討提升相關業務

處理能力。 

退休撫

卹保險 

(1天) 

退休撫卹

保險法規

說明及案

例研討 

瞭解退休撫卹保

險法規及實務運

作，並透過案例研

討提升相關業務

處理能力。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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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訓練目標 課程 課程重點 參訓對象 訓練地點 

人 事

法 規

案 例

研 討

進 階

班 

任免遷

調 

(1天) 

精進人事人員

對於人事法規

之實務案例運

用，透過實務

案例分享與交

流，提升處理

業務能力。 

任免遷調

實務案例

研討與交

流 

精進任免遷調法

規於實務之運作，

透過案例研討提

升相關業務處理

能力。 

近 5 年曾

參加人事

法規案例

研 討 專

班，或現

承辦、督

導該項主

題業務之

人員；且

109 年未

參加本班

相同主題

班別者。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考核獎

懲及保

障 

(1天) 

考核獎懲

及保障實

務案例研

討與交流 

精進考核獎懲與

保障法規於實務

之運作，透過案例

研討提升相關業

務處理能力。 

退休 

(1天) 

退休實務

案例研討

與交流 

精進退休法規於

實務之運作，透過

案例研討提升相

關業務處理能力。 

公部門職場之

勞動法令應用 

(1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勞動法令基

礎內涵，並透

過實際案例研

討，提升處理

業務能力。 

勞動條件

相關法規

說明及案

例研討 

瞭解勞動條件之

法 規 及 實 務 運

作，並透過案例

研討提升相關業

務處理能力。 

委任及薦

任人事人

員，且 109

年未參加

「勞動法

令於職場

實務之運

用」者。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契約性用

人相關法

規制度說

明及案例

研討 

瞭解契約性用人

之法規制度及實

務運作，並透過

案例研討提升相

關 業 務 處 理 能

力。 

行政法人制度 

(半天) 

使人事人員熟

稔行政法人制

度推動之過程

及其效益，透

過個案分享、

案例探討及實

地參訪，瞭解

行政法人實務

推動情形及人

事人員居中角

色，進而提升

業 務 處 理 能

力。 

 

行政法人

個案實地

參訪 

藉由行政法人個

案實地訪視，瞭

解其建置情形及

營運效益，並透

過公共參與以強

化學習成效。 

中央及地

方主管機

關辦理組

織編制相

關業務科

長及承辦

人，並以

109 年曾

參加「行

政法人制

度 研 習

班」者為

優先。 

於北部地

區中央或

地方行政

法人擇一

進 行 研

習。 

行政法人

個案推動

分享及綜

合座談 

藉由行政法人實

際案例說明，瞭

解行政法人個案

推動過程及應注

意事項，並透過

雙向溝通回饋以

強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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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訓練目標 課程 課程重點 參訓對象 訓練地點 

員工協助方案

推動入門班-概

念與操作技巧 

(半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員工協助方

案內涵、操作

流程、相關資

源及工具，以

有效解決同仁

在工作、生活

或健康上所遭

遇之問題及困

擾，建立友善

健康職場。 

員工協助

方案推動

概念與操

作技巧 

瞭解員工協助方

案內涵，並能整

合 運 用 相 關 資

源，執行年度計

畫及進行成效評

估，有效提升員

工協助方案整體

推動成效。 

近 3 年新

承辦員工

協助方案

業務之人

員。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員工協助方案

推動進階班-非

自願個案之因

應與協助 

(1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非自願個案

之內涵、因應

方式，並依機

關實際情況訂

定處理流程，

建立員工協助

方案之預防體

系，以利事件

發生時能有效

處理及解決或

改善同仁之問

題。 

非自願個

案之內涵

及處理流

程 

瞭解非自願個案

之內涵及因應方

式，並依機關實

際情況建立處理

流程，訂定員工

協助方案之預防

體系，以利事件

發生時能有效處

理及解決或改善

同仁之問題。 

承辦員工

協助方案

業務之人

員。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非自願個

案實務案

例研討與

交流 

藉由非自願個案

實務案例說明，

瞭解個案處理過

程需給予之協助

及應注意事項，

並透過雙向溝通

交流以強化學習

成效。 

創意活動規劃 

(半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創意思考及

活動規劃之概

念與作法，並

運用有限資源

發 揮 活 動 效

益，提升相關

規劃能力。 

創意思考

及活動規

劃概念與

運用 

瞭解創意思考及

活動規劃之概念

與作法，並運用

有限資源發揮活

動效益，提升相

關規劃能力。 

薦任人事

人員，且

109 年未

參加「創

意活動規

劃專班」

者。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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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訓練目標 課程 課程重點 參訓對象 訓練地點 

資料蒐集及統

計分析 

(半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統計理論基

礎，熟悉資料

蒐集及統計分

析方法，運用

統計軟體產製

相關圖表，進

行資料解釋與

統計分析。 

資料蒐集

及統計分

析 

瞭解統計理論基

礎，熟悉資料蒐

集及統計分析方

法，建立解釋統

計資料之能力，

並瞭解如何依據

實 務 情 境 及 目

的，選用正確之

統計方法。 

薦任人事

人員，且

109 年未

參加本班

者。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跟企業學激勵 

(半天) 

提供人事人員

於現有資源架

構下靈活運用

私部門創新激

勵措施，以達

有 感 激 勵 目

標。 

創新激勵

措施概述

與運用 

導入私部門激勵

觀點，提供人事

人員於現有資源

架構下靈活運用

創新激勵措施，

以達有感激勵目

標。 

薦任人事

主管，且

109 年未

參加本班

者。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訓練規劃實務

案例分享 

(半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如何規劃有

效且適切之教

育訓練，透過

實 務 案 例 分

享，提升處理

業務能力。 

訓練規劃

實務案例

分享 

透過實務案例分

享，瞭解如何規

劃有效且適切之

教育訓練，提升

相關業務處理能

力。。 

薦任人事

人員。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圖像表達於人

事業務之運用 

(半天) 

使人事人員瞭

解如何運用圖

像等視覺化內

容傳達人事業

務，取代傳統

以文字為主之

呈現方式，使

接受資訊者更

快速有效率的

理解大量訊息

並印象深刻。 

人事業務

圖像化之

概念與運

用 

瞭解如何運用圖

像等視覺化內容

傳達人事業務，

取代傳統以文字

為 主 之 呈 現 方

式，使接受資訊

者更快速有效率

的理解大量訊息

並印象深刻。 

薦任人事

人員。 

均依服務

機關所在

地分別於

人力學院

臺北院區

及南投院

區上課。 

人事資訊系統

專班 

由資訊處規劃(如附件 4)。 

兼任（辦）人事

人員訓練 

由人力學院南投院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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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本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簡稱人力學院；本總處人事資訊處簡稱資訊處。 

二、 調訓方式均由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薦送參訓。 

三、 服務機關位於苗栗以北（基隆、新北、臺北、桃園、新竹、苗栗）、東部（宜蘭、花蓮、臺東）

及離島（澎湖、金門、連江）地區者，於人力學院臺北院區上課；其餘地區於人力學

院南投院區上課。 

四、 訓期半天為 3小時，1天為 6小時。 

五、 「人事資訊系統專班」含教育部所屬學校及事業機構人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入

門班-概念與操作技巧」及「員工協助方案推動進階班-非自願個案之因應與協助」

含教育部所屬學校人員，不含事業機構人員；其餘班別均不含教育部所屬學校及事

業機構人員。 


